《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专家库
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人民防空专家库监督管理，不断提升人民防空领域科学决策水平，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专家库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23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规范流程和标准。2015年原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防专家库管理办法（暂行）》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工作要求。我办研究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专家库管理办法》，通过健全完善专家库出入库制度，规范专家行为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我区人民防空专家库管理，不断提升人民防空领域科学决策水平。
二、制定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条：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全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州、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二）技术标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规范流程和标准。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本办法共十六条，主要内容：一是阐述了制定目的、原则等内容；二是对人民防空专家选聘及解聘条件和程序进行明确；三是对人民防空专家权利与义务进行说明；四是规范了人民防空专家选用和使用流程和要求；五是规定了解释权的归属及生效时间。
[bookmark: _GoBack]（二）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了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管理专家库需履行的职责以及人民防空专家应具备的条件和主要职责；二是规范了人民防空专家入库、解聘程序及执业的相关要求；三是规范了人民防空专家选用和使用流程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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